附件16

[bookmark: _GoBack]产妇住院分娩身份核验记录表

	入院基本信息
	产妇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证件类别
	居民身份证 港澳台通行证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护照
其他                 

	
	病区
	
	住院病历号
	
	入院时间
	

	身份核验结果
	核验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人脸核验结果
	核验通过  核验未通过  拒绝核验  未提供本人身份证

	
	产妇签署意见
	核验人员签署意见

	
	签字（摁手印）：        年   月   日
	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注：1.所有住院分娩产妇均应进行身份核验，填写核验记录表，相关信息填写完整，由产妇和核验人员签署意见后，存放于病历中。
2.经人脸识别设备核验的，如实填写人脸核验结果。
3.港澳台居民及外籍人士，由至少两名工作人员查看有效身份证件，核实后填写身份核验记录表。
4.人脸识别未通过者、身份证遗失等情况，由至少两名工作人员对产妇进行人工核验，在备注栏中填写产妇身份核验未通过或不提供本人身份证件的有关情况，标明设备核验实际结果值、人工核验途径和核验结果等。

